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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
2024 年第 11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2024 年第 11 次审议会议于

2024 年 2 月 2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

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（再融资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

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现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结合公司治理结构及内控机制，说明

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，发行人股权较为集中是否

导致不当控制风险。（2）结合发行人和相关人员前期违法违规

事项和整改情况，说明发行人是否已建立健全保证合法合规生产

经营的内控机制，发行人及其董监高是否诚实守信、是否掌握资

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和信息披露要求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周招会 2019 年 11 月增资、2021 年 12

月增资涉及的股权激励事项依法是否需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发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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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需履行代扣代缴义务，纳税申报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

且被有效执行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关联方股东背景、关联交易内容及决策

程序、未来安排等，说明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定价公允性，以及

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举措及有效性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代表结合行业发展趋势、公司竞争优劣势、产能利

用率及产销率、库存商品比例较高、新产品技术储备及业务拓展

情况、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在家用电器和 3C 产品领域收入大幅

下滑，以及现有产能和将投产产能（如总部智慧工厂新增 3000

台注塑机项目）等，说明公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新增 5000 台注

塑机产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，以及产能消化措施。请保荐代表人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大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对周招会增资涉及的股权激励事项不涉

及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的理由和法律依据，发行人是否已建

立健全纳税申报相关的内部控制机制，说明是否存在涉税风险。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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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市审核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2 日 


